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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6/2021_2022__E4_B8_93_E

5_88_A9_E8_B4_B9_E7_c80_316962.htm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令

（第39号）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第九十

八条，制定《专利费用减缓办法》，现予以公布。该办法自

二○○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起施行。局 长：田力普二○○六年

十月十二日专利费用减缓办法 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专利法实施细则》及有关文件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

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缴纳有关专利费用确有困难的，可以依

照本办法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（以下简称“专利局”

）减缓缴纳有关费用。 第三条 经专利局批准，下列专利费用

可以减缓： 一、申请费（其中公布印刷费、申请附加费不予

减缓）； 二、发明专利申请审查费； 三、年费（自授予专利

权当年起三年内的年费）； 四、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； 五、

复审费。 第四条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个人的，可以请求减

缓缴纳85%的申请费、发明专利申请审查费和年费及80%的发

明专利申请维持费和复审费。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单位的

，可以请求减缓缴纳70%的申请费、发明专利申请审查费和

年费及60%的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和复审费。 两个或者两个

以上的个人或者个人与单位共同申请专利的，可以请求减缓

缴纳70%的申请费、发明专利申请审查费和年费及60%的发明

专利申请维持费和复审费。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单位共同申

请专利的，不予减缓专利费用。 第五条 专利申请人可以在提

出专利申请的同时一并请求减缓缴纳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五

种费用。在专利局受理专利申请后，申请费不再减缓。申请



人或者专利权人只能就尚未到期的费用请求减缓缴纳，并且

应当在有关费用缴纳期限届满日的二个半月之前提出费用减

缓请求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